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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招會
赴緬甸(瓦城)地區辦理試務工作報告

               服務機關：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

             職    稱：人事室主任、教務處課務組組長

             姓    名：陳錦麗、陳俊生

             出國地點：緬甸瓦城

             出國時間：九十年四月十七日至四月廿四日

             報告日期：九十年五月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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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

    為配合政府招生海外僑生回國升學政策，由九十學

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派員赴緬

甸瓦城辦理九十學年度緬甸瓦城地區僑生回國升讀大

學校院試務工作。試務工作內容包括、攜帶試題赴各測

驗地區、辦理試務工作、監督考場秩序、訪察各地測驗

情形、彙整各測驗地區考生或相關人員對招生制度之意

見，以作為海外聯招會招生改進參考。

  試務場地暨試務座談會有賴於緬甸瓦城地區試務

委員會安排，由於當地試務單位全力配合與協助使考場

秩序良好。在與考生、家長及當地試務人員、僑界人士

訪談中表示，均樂於將子弟送來台灣讀書，咸表示僑大

及國內大學是他們子弟的希望、讀書的目標。但也不諱

言大陸也有吸引之處（學費便宜、生活費、簽證簡便），

近二年來前往大陸就讀之學生意再增加之中。我們若不

用心經營，恐怕過不了幾年，大陸擬好升學管道辦法

後，僑教或將易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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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：

九十學年度大學暨僑大先修班海外聯合招生

委員會派員赴測驗地區辦理本學年度海外僑生回

國升讀大學校院試務工作。有關試務工作內容如

下：

１·攜帶試題赴各測驗地區。

２·辦理試務工作。

３·監考。

４·訪察各地測驗情形。

５·彙整各測驗地區考生或相關人員對招生

制度之意見，以作為海外聯招會參考。

二、 行程表：

日期 行   程 工作記要 備註

4/17 台北→仰光 路程

4/18 仰光→瓦城 路程

4/19 瓦城 佈置考場、製作准考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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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/20 瓦城 辦理監考人員講習

4/21 瓦城 學科測驗

4/22 瓦城 學科測驗

4/23 瓦城→仰光 路程

4/24 仰光→台北 路程

三、 考試地點：緬甸瓦城孔教學校

四、 考試時間：90 年 4 月 21 日至 22 日 (如附錄之考試日

程表 )

五、 辦理試務工作人員：

僑委會馬科長台珠、柯專員瑞文、國立僑生大

學先修班人事主任陳錦麗、課務組長陳俊生，另有

來自密支那、臘戌、東枝等三地 16 為監試人員。

六、 試場紀錄：

1、 因仰光飛密支那國內班機延誤關係，原定 4 月

20 日五專職校測驗延至 22 日舉行。

2、 本組於 4 月 19 日先至考場察看、聯繫， 20 日

上午佈置試場。分十間試場：六間大學、十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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緬十。五專職一間，與第十試場共用，（大學

考完，五專考）。每間試場外面貼有座次，方

便考生找到座位，並張貼考試規則以提醒考生

注意。

3、 由於 4月 20 日下午 17時先行召開瓦城考區監

試人員協調會，惠中隊監考工作詳予說明。因

此，此次考試從領卷、發卷、收卷至交卷等卷

務工作雖小有差錯（交回時，同一試場有不同

類組的卷子放錯）外，整體而言，堪稱圓滿無

誤。

4、 於瓦城考區監試人員協調會上，發給每位監考

人員一份「監考須知」，故全體監試人員均能

齊一步驟，加上寬嚴尺度接近，本年考場秩序

據稱為歷年來最好的一次。

5、 本次考試瓦城試場大學聯招部分共有 218 位

考生，緬十 152 位考生，僅各有 3 人缺考，到

考率可謂極高。

6、 考試第一天，有大陸領事館領事四人前來關

心。

7、 考試期間瓦城考區，孔教學校之段董事長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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堯、張校長旭、寸校長時達，均至校坐鎮。該

校教職員協助佈置考場、維持秩序、供應各種

需要，使各項試務工作進行順利不少。

8、 本考區採用鈴聲，第一節預備鈴聲音過小，有

三、四個試場沒有聽到，幸好趕緊下樓提醒。

此外，為防止監試人員手錶上時間不一，規定

全依鈴聲為準，故無爭議事件發生。

9、 本考區將預備卷及缺考學生卷子，都抽出留給

當地僑校，分予監試人員。（陰間試人員來至

不同地區、不同學校，每校一份似不夠）

10、 數學 B 卷填充第 9 題答案印在題上，緊急通

知各試場 A卷第 9 題不用作答。

七、 考生對考題之反應：

未特別詢問。倒是監考老師題到考題都在書

上，學生若是好好研讀，應可以考得不錯。

八、 建議：

1、 本次考試分 A、B 卷卻可防止作弊，不過字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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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再小些，大題調換，使其不再同一版面，每

一題之選項亦宜參差錯落，以增加他們尋覓核

對的難度。

2、 數學、自然科（含理化或生化科）之版面設計，可於

當頁下面或旁邊留有計算區，方便考生作答，如此可

不必另發計算紙。

3、 試題卷、答案卷可以考慮分開。一者可以減輕

試務人員須攜卷辛勞；再者亦可將試題卷留華

校參考（他們每考完一科，即來索閱，顯示對

考古題極為重視）；三者較易閱卷，亦可避免

作弊，且作弊較易察覺；四者較易收藏，因數

量減少，回程托運時，混在行李中，較不易被

發覺。

4、 每一考區，宜交付一個聯招會章，給該考區負

責人。此外，緬甸地區聽誰指揮，各考區由誰

負責，行前都應說明清楚。畢竟出國在外，事

權相符、紀律嚴明，相當重要，以免有人逾越，

造成無法補救的情況。

5、 聯招會宜訂定「監試人員須知」、試務、卷務

工作事項等細部工作手則，俾便任何人接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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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可以知道要做什麼、怎麼做，並且能齊一步

驟，維持一定的水準。

6、 貼在桌面上的准考證號碼（考生拿的是「入場

證」，似應改為「准考證」），若能直接打在雙

面膠上，當可方便試務人員佈置考場、亦可節

省紙張（入場證不必再附）、及時間（還要花

功夫撕）。

7、 遇到任何狀況時如何因應，希能廣搜各方面情

報，於行前給予書面資料，或加以提醒，當可

以較為順利推展試務工作。

8、 我國與緬甸無邦交，大陸領事若有意刁難，我

們實無招架之力。如何讓考試順利進行，僑界

表示，舉辦考試前，對當地政府下過不少功

夫；其所需之經費最好經過協商後，另予補

助。否則亦宜沙盤演練，提示幾個因應策略、

或對應之道，較可逢凶化吉。

9、 有關自然學科、數學科測驗是否准用計算機，

請明確規定，並提前支會各考區負責人，以免

各考區、各監考人員執行不一。

10、 有關核撥之經費，尤其托帶予各考區之試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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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費，宜提早兩天撥匯，並於協調會時提醒

先行結匯處理，避免誤事。

九、 心得與感想：

1、 此次有機會赴海外辦理招生工作，不辱使命，

身為欣慰；也非常感謝本班班主任、教務主任

的信任以及海外聯招會、教育部及僑委會全力

支援、指導，使我們學習很多。

2、 4 月 23 日參觀三所瓦城孔教學校、一所福興

學校，看到簡陋的教室、辛勤的老師、樸實的

學生，國內的教本、華文的標語。發現其設備

相當貧乏，尤其是圖書、電腦非常欠缺。教育

部若能鼓勵民間捐輸，為其興建教室，設置電

腦、語言、實驗教室，並充實其圖書、視聽設

備，對提昇教學品質必有相當助益。

3、 華校師資需求恐急，如能擬訂退休教師、休假

教授擔任志工辦法，鼓勵其前往協助並訓練當

地有意擔任教職之華僑，以三年、五年甚或十

年為期，相信在自助、人助之下，僑教之發展

必可更落實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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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接 觸 的 僑 界 人 士 均 樂 於 將 子 弟 送 來 台 灣 讀

書，咸表示僑大及國內大學是他們子弟的希

望、讀書的目標。但也不諱言大陸也有吸引之

處（學費便宜、生活費、簽證簡便），近二年

來前往大陸就讀之學生意再增加之中。我們若

不用心經營，恐怕過不了幾年，大陸擬好升學

管道辦法後，僑教或將易手。

5、 感謝僑界之熱忱協助，使我們在通關、生活及

工作上都獲得不少便利。


